
珠海欧比特控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 2013 年半年度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情况的独立

意见 

 

我们作为珠海欧比特控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

事，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

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及公司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相关法律法规、

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，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

立意见： 

1、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；  

2、公司对外担保的情况： 

2012 年 6 月 14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及 2012 年 7 月

23 日召开的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同意为控股子公司欧比特

（香港）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 3,000 万元额度的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事项，占公

司 201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5.03%。本次担保的有效期为 2012 年第一

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事项之日起 24 个月。 

截至报告期末，公司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金额为 0 元。公司除为控股子公司

担保外，没有其他对外担保行为，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属正常的生产经营和

资金合理利用的需求，担保程序合法，均在公司股东大会审批范围内，没有损害

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 

 

 

 

独立董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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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013年 8月 21日 




